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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9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皇台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18-60 

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 

2018年6月27日，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代

理律师转发至公司的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对5名自然人投资者诉本公司

“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”的五份二审民事判决书（为第二批诉讼的11名股民

当中的5名）。 

有关本案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、2017年8月2日、2018年1

月4日、2018年1月30日、2018年3月14日、2018年6月8日、2018年6月15日在指定

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重大诉讼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

2017-23)、《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53）、《关于收

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2）、《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14）、《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25）、

《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52）、《关于收到民事判决

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54）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当事人 

被上诉人（原原告）：第二批诉讼的11名自然人投资者中的5名（已经兰州

中院一审判决，本次为甘肃省高院对其的二审判决） 

上诉人（原被告）：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

当事人 一审判决金额 一审案件受理费 二审案件受理费 

邵德荣 57,998.77 1,286.00 1,250.00 

罗庚勇 20,060.04 633.00 302.00 

余洋 1,723.48 50.00 50.00 

丁慧珠 272,970.85 5,897.00 5,395.00 

杨文武 4,059.89 50.00 50.00 

合  计 356,813.03 7,916.00 7,047.00 

总计 371,776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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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关街新建路55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胡振平，该公司董事长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邹世语，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伟，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2、案由 

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

3、一审判决情况及上诉人（原被告）提出的上诉请求 

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二批该5名投资者的一审判决情况如下：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

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二十

条第一款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5名投资者损

失合计：356,813.03元。 

案件受理费合计7,916.00元，由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本公司因不服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二批该5名投资者一审判决，

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上诉请求如下： 

1、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驳回邵德荣、罗庚勇、余洋、丁慧珠和杨文武全部

诉讼请求； 

2、依法判令邵德荣、罗庚勇、余洋、丁慧珠和杨文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。 

三、判决情况 

第二批11名诉讼案中其中经一审判决的5名投资者二审判决情况： 

（一）被上诉人（原原告）邵德荣、罗庚勇、余洋、丁慧珠和杨文武 

法院认为，皇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

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

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； 

2、邵德荣、罗庚勇、余洋、丁慧珠和杨文武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7.047.00

元，由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

3 
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四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 

本公司（包括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内）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对于第二批11名投资者的诉讼，公司已在2017年年报中计提预计负债

1,155,964.55元（包含本次二审判决的5名）。本次5名投资者二审判决案件受理

费为7,047.00元，将计入当期管理费用，由此，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

利润的影响为7,047.00元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状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8）甘民终154号、（2018）甘

民终155号、（2018）甘民终156号、（2018）甘民终157号、（2018）甘民终158

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2018年6月28日 

 




